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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鸠江区云从路宜邻中心地块位于芜湖市鸠江区云从路以东、恒达路以南，占

地面积为 17600.93m2（26.40亩）。该地块历史上存在过安徽国瑞通信有限责任公

司通信线缆厂和旧货交易市场。地块内 1998前为农用地，2000年左右开始陆续

建设厂房，安徽国瑞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通信线缆厂于 2003 年开始建设，目前已

停产拆除，旧货交易市场 2000 年左右出现，目前已拆除。地块内其他区域目前

为荒地或菜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地块用途变更为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两级中心（云从路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2021年

8月）和《芜湖两级中心项目规划建筑设计项目（三标段）》（2021年 11月），鸠

江区云从路宜邻中心地块规划为服务设施用地（R22）、行政办公用地（A1）、文

化设施用地（A2）、商业设施用地（B1）。为保障土地收储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

考虑疑似污染地块在土地收储及后期开发利用过程带来新的环境问题，须对地块

环境现状进行调查，明确地块的环境污染情况，评估地块污染的环境风险，为地

块的后期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和指导。 

鉴于此，2022 年 4 月，芜湖宜邻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

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南大环规院”）对本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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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范围 

2 项目实施概况 

2022年 4月 13日，南大环规院开始进行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结合现场踏

勘、资料分析和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制定场地调查方案。于 2022年 4月 27日开始

进行现场采样工作，委托江苏绿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绿泰”）负

责采集样品并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于 2022 年 6 月 2 日组织召开《鸠江区云从

路宜邻中心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专家评审会，并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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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位布设、采样及监测 

3.1 点位布设及采样 

根据上一阶段的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情况，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部分进行了

生产活动，通过第一阶段污染识别，划分出地块重点关注区域和一般关注区域，

将配件室、仓库、河流填埋区域作为重点关注区域，采取分区布点法和专业判断

布点法相结合，重点在该区域进行土壤调查点位布设，其他无生产历史的区域作

为一般关注区域。点位优先布设在历史上有生产活动等疑似污染风险较大的区域。 

参照前期污染识别中的关注污染物确定监测因子，同时辅助快速检测设备

（PID、XRF）数据确定送检深度。本地块调查阶段地块内土壤采样点 8 个，地

块外对照点 3 个，共计 11 个土壤采样点位。根据现场快速检测结果，采集并送

检了 33个土壤样品，另外送检了 5个平行样，共计送检土壤样品 38个。 

地块内设置 3口地下水监测井，全部为土壤采样点位同时作为地下水监测采

样井，实际各监测井建井深度为 6m，地块外设置 1 口对照井。本次采集并送检

地下水样品 4个，另外送检了 1个平行样，共计送检地下水样品 5个。 

地块内设置 2个地表水调查点位，共采集样品 2个，另外采取现场平行样 1

个，全部送检。 

地块内设置 2个底泥调查点位，共采集样品 2个，另外采取现场平行样 1个，

全部送检。 

3.2 监测因子 

本次采样监测对象包括土壤样品、地下水样品和地表水样品等 3 类。 

（1）土壤监测指标包括：pH、铜、镍、锌、钴、六价铬、铅、镉、铍、砷、

汞、锑、锡、氰化物、石油烃（C10-C40）、VOCs、SVOCs； 

（2）地下水监测指标包括：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挥发

性酚类、硫化物、氰化物、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锑、铍、钴、钒、

锌、锡、铁、锰、铝、石油烃（C10-C40）、VOCs、S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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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水监测指标包括：pH 值、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

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4）底泥监测指标包括：pH、铜、镍、锌、钴、六价铬、铅、镉、铍、砷、

汞、锑、锡、氰化物、石油烃（C10-C40）、VOCs、SVOCs。 

4 结论 

4.1 土壤样品分析评价结果 

对土壤样品中的 pH、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烃（C10-C40）等指标

进行检测，通过对送检样品检测数据的比较与分析得出污染物检出情况具体如下： 

（1）本次调查地块土壤的 pH值范围为 7.10~8.76，地块内土壤呈弱碱性。 

（2）地块内土壤无机物检测指标共检出 11 种无机指标（铜、镍、锌、钴、

铅、镉、铍、砷、汞、锑、锡）。 

（3）地块内土壤有机物指标仅检出苯并(a)蒽、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

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石油烃（C10-C40）。 

筛选结果表明：通过对调查地块内 31 份土壤样品（含平行样）中所有检出

的污染物检测结果与筛选值进行比对分析，发现所有点位的检测指标均未超出筛

选标准。 

4.2 地下水样品分析评价结果 

对地下水样品中 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硫酸盐、挥发性酚类、硫

化物、氰化物、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锑、铍、钴、钒、锌、锡、

铁、锰、铝、石油烃（C10-C40）、VOCs、SVOCs等指标进行检测，通过对送检

样品检测数据的比较与分析得出污染物检出情况具体如下： 

（1）调查期间地块内浅层地下水稳定埋深为 1.54~1.72m，相应水位高程为

7.340~7.428m，地下水位西北高，东南低； 

（2）地块内地下水 pH值在 7.13~7.65之间，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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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内地下水无机指标检出铁、锰、铝、铅、铍、砷、汞、锑、氨氮、

挥发酚、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硫酸盐，有机指标仅检出石油烃（C10-C40）。 

筛选结果表明：通过对地块内 4个地下水样品（含平行样）中所有检出污染

物检测结果与筛选值进行比对分析，发现所有点位的全部检测指标均未超出筛选

标准。 

4.3 地表水样品分析评价结果 

对地表水样品中 pH值、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铜、锌、

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硫化物、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检测分析等指标进行检测，通过对

送检样品检测数据的比较与分析得出污染物检出情况具体如下： 

（1）地块内地表水 pH值在 6.98~7.14之间，无异常； 

（3）地块内地表水检出铅、砷、汞、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氟

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本地块内有小面积水塘，根据对地块内 3个地表水样品（含平行样）中所有

检出污染物检测结果，该地块内地表水检测指标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

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Ⅴ类水质标准，因为水塘水体为封闭的死水，枯枝落叶等进入水塘腐烂后导致地

表水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偏高，

其他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质标准以上。 

4.4 底泥样品分析评价结果 

对底泥样品中的 pH、重金属、VOCs、SVOCs、石油烃（C10-C40）等指标

进行检测，通过对送检样品检测数据的比较与分析得出污染物检出情况具体如下： 

（1）地块内底泥的 pH值范围为 7.84~7.98，地块内底泥呈弱碱性。 

（2）地块内底泥无机物检测指标共检出铜、镍、锌、钴、铅、镉、铍、砷、

汞、锡。 

（3）地块内底泥有机物指标仅检出石油烃（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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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结果表明：通过对地块内 3个底泥样品（含平行样）中所有检出污染物

检测结果与筛选值进行比对分析，发现所有点位的全部检测指标均未超出筛选标

准。 

综上所述，鸠江区云从路宜邻中心地块规划为服务设施用地（R22）、行政办

公用地（A1）、文化设施用地（A2）、商业设施用地（B1），按照第一类用地进行

筛选评价，土壤中污染物均低于筛选标准，地下水污染物均低于筛选标准，符合

第一类用地规划类型的筛选值标准，不属于污染地块。 

5 建议 

（1）该地块目前为开放地块，建议针对地块采取封闭式管理，在下一步开

发或建筑施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应建立完善的环境制度，

控制该地块保持现有的良好状态，规范用地使用，防止形成新的污染； 

（2）考虑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建议在地块开

发过程中若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有污染的异常迹象，应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并向

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3）本地块存在封闭的水塘，根据检测分析发现其化学需氧量（COD）、氨

氮、总磷、总氮、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超《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Ⅴ类水质标准。由于水塘内地表水非流动水体，建议后期做好该地块内地

表水管理，防止随意抽排，考虑到水体自净能力和人为或非人为因素可能导致水

体水质变化，整治前建议再次进行监测，确定满足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后可

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 


